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蓬环罚〔2025〕40号

当事人：江门市金洲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764932887B

法定代表人：张徽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龙眠工业区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0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江门市雪亮工程市级共享总平台（在线监控）发现你单位存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违法行为，遂前往进行检查核实。经查证，你单位主要从事汽车涂料制造项目，当日生产时生产车间（甲类车间）的投料、搅拌及分装工序未在集气罩下进行生产，且车间大门敞开，未做好密闭措施。即你单位存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

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复查，复查时你单位已对分装工序加装集气罩移动式集齐罩，现场已保持车间密闭，即你单位已主动改正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10月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

2.2025年10月7日、10月16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3.2025年10月7日、10月16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所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资料。

证据1、2、3证明一是2025年10月7日，江门市雪亮工程市级共享总平台监控视频显示你单位甲类生产车间投料、搅拌及分装工序正在生产，但均未在集气罩下进行生产，且车间大门敞开，未做好密闭措施；二是经现场检查核实，确认你单位当日生产时，甲类生产车间投料、搅拌及分装工序均未在集气罩下进行生产，且车间大门敞开，未做好密闭措施;三是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张徽的身份证明；四是2025年10月7日、10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张徽进行询问。 

4.2025年10月7日江门市金洲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XX树脂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证明4证明你单位使用XX树脂进行生产，且XX树脂组成为化学名乙酸丁酯含量为10%-30%，化学名二甲苯含量为5%-25%，属于VOCs质量占比大于10%的含VOCs产品，配料、分散、研磨、过滤、检测、分装工序进行时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

5.2025年4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向江门市金洲化工有限公司送达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No：DR25070701)。

证据5证明你单位分装工序未在密闭空间中进行生产且未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不满足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

6.2025年10月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所作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证据6证明你单位已提供经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1月6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二、陈述申辩意见及采纳情况
2025年11月14日，你单位向我局提交《情况说明》

（一）陈述申辩意见

你单位提出如下意见：

1.我公司治理设施正常开启，收集管正常运作。检查当日，我公司员工在地磅上称量树脂及色浆时，正上方有开启VOC收集管且正常工作。由于仅生产了40公斤油漆样品，无法开启搅拌机搅拌，遂将拉罐转移到包装区进行手工搅拌和包装，可移动集气管也在包装区开启。

2.我公司日常也非常注重环保工作。成立了专门部门，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对环保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3.我公司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且为非环境敏感区域。

4.我公司积极配合整改。事后升级了地磅上的收集管，符合不予处罚条件。

5.我公司经营压力巨大。今年以来，我公司订单断崖式减少，持续亏损。

6.贵局应当根据江府（2025）253号《江门市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十条措施》的精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规范涉企执法检查，落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

（二）采纳情况

经审查，我局认为：

1.现场检查时，你单位虽已配套废气治理收集设施，并正常开启运行，移动集气管也在包装区开启，但现场集气管道远离正在包装的工位，未按照规范使用集气管道，且大门敞开，你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负有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培训并监督员工遵守环保法规的义务。

3.你单位所在区域属于非环境敏感区域，我局已在《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六条裁量情节计算体现。

4.你单位积极配合整改，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七条第二项的从轻情节，对你单位从轻处罚。

5.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订单减少、亏损等问题，可按照规定向我局申请延期、分期缴纳罚款。

6.江府（2025）253号文《江门市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十条措施》是旨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性文件，其精神在于规范执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其并非你单位随意实施违法行为的理由，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仍需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针对你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行为，我局曾于2025年7月7日向你单位发出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上述违法行为，但你单位至检查当日仍未改正，不满足《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中序号10不予处罚的情节。但根据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17日现场检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显示，你单位已对分装工序加装集气罩移动式集齐罩，现场已保持车间密闭，即你单位已主动改正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你单位主动改正的行为属于从轻处罚情节，可根据《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七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罚款金额应从轻为60000元。

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和参照《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二项及附件1《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参照表》“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4.1裁量标准”的规定{罚款金额60000元（按初步罚款区间的最低限处罚）=初步罚款区间的中位70000元[空间、设备未密闭，已安装但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环境敏感区或限批区以外的区域，罚款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初步罚款区间高低限差额20000元×5%×调整系数总和(-4.5)[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2.0），积极配合调查取证(-1.5)，近2年没有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的（-1.0），即环境违法行为具有3个以上（含3个）从轻处罚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可以按初步罚款区间的最低限处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陆万元（小写：600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版）第六十七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蓬江分局法规股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采取“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四、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及联系电话：江门市蓬江区胜利路154号珠西创谷自编1号楼5楼，0750-3291707。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8日    

	抄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杜阮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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